北京师范大学进修教师结业离校转单
制表：继续教育与教师培训学院              联系电话：58806873  58806859
	姓 名
	进修学号
	进修时间
	部院系所
	离校日期

	
	
	
	
	

	进修期间
住宿地址
	


1、 校园卡：离校前余额须自主清零，无需去网络中心退还和盖章，校园卡可留作纪念，但过期后不能使用。
温馨提示：在昌平校园和海淀校园的食堂、超市均可刷校园卡消费。
2、 图书馆：提前退还图书并盖章，昌平校园图书馆和海淀校园图书馆均可办理。
温馨提示：可在昌平校园图书馆“总服务台”盖章；海淀校园图书馆北馆一层大厅“总借还处”盖章。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图书馆盖章处
3、退宿手续：在所住公寓前台开具“离寝验收单”后，再办理“离校转单”盖章手续。
盖章地点：1月16日前（含）在1号教学服务楼604室（双休日除外）；1月17日后在1号公寓前台办理。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宿管办盖章处
4、部院系所：交齐结业材料、导师资料及仪器设备后盖章。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部院系所盖章处
